
慈溪市海塘安澜工程（囚灶浦一淤浦段） 

  文明施工、 环境保护制度

1 总则

1.1 为加强对本项目现场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的管理， 防止因工程

施工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保障从业人员的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规程规范和公司有关要求？ 结合本工程实际，制定本制度。

1.2 本制度适用于本项目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1.3 项目部工程技术科全面负责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监督管理工

作，质量安全科负责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办公室做好

协助配合工作。

2 文明施工

2.1 现场布置

2.1.1 现场施工总体规划布置应遵循合理使用场地、有利施工、便于

管理等基本原则。 分区布置，应满足防洪、防火等安全要求及环境保

护要求。

2.1.2 生产、生活、办公区和危险化学品仓库的布置，应遵守下列规

定：

1、与工程施工顺序和施工方法相适应。

2、 选址地质稳定， 不受洪水、 滑坡、 泥石流、 塌方及危石等威

胁。

3、 交通道路畅通，区域道路宜避免与施工主干线交叉。

4、 生产车间， 生活、 办公房屋，仓库的问距应符合防火安全要

求。

5、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远离其他区布置。

2.1.3 施工区内起重设施、施工机械、移动式电焊机及工具房、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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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空压机房、电工值班房等布置应符合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要求。 

2.1.4 混凝土等辅助生产系统和制作加工维修厂、车问的布置，应符

合以下要求：

1、 单独布置， 基础稳固， 交通方便、畅通。

2、应设置处理废水、 粉尘等污染的设施。

3、应减少因施工生产产生的噪声对生活区、 办公区的干扰。

2.1.5 生产区仓库、 堆料场布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单独设置并靠近所服务的对象区域， 进出交通畅通。

2、存放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仓储场所应符合有关安

全的要求。

3、应有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

2.1.6 生产区大型施工机械与车辆停放场的布置应与施工生产相适

应， 要求场地平整、排水畅通、基础稳固， 并应满足消防安全要求。

2.1.7 弃渣场布置应满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安全防护的要求。

2.1.8 各区域应根据人群分布状况修建公共厕所或设置移动式公共

厕所，应有合理排水系统， 沟、管、 网排水畅通。 施工设施的设置应

符合防汛、防火、防砸、防风、防雷及职业 卫生等要求。

2.1.9 施工生产区域宜实行封问管理。 主要进出口处应设置明显的

“五牌一图 ”，并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设置明显的施工警示标志和安

全文明生产规定、禁令，与施工无关的人员、设备不应进入封闭作业

区。 在危险作业场所应设有事故报警及紧急疏散通道设施。

2.1.10 进入施工生产区域的人员应遵守施工现场安全文明生产管理

规定， 正确穿戴使用防护用品和佩带标志。

2.1.11 设备、 原材料、 半成品、成品等应分类存放、标识清晰、稳 

固整齐 7 并保持通道畅通。



慈溪市海塘安澜工程（四灶浦一淤浦段） 

2.1.12 作业场所应保持整洁、 无积水；施工作业面应做到工完场清。

2.1.13 施工现场的井、 洞、 坑、 沟、 口等危险处应设置明显的警示

标志， 并应采取加盖板或设置围栏等防护措施。

2.1.14 临水、临空、临边等部位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2m的安全防护

栏杆， 下部有防护要求时还应设置高度不低于0.2m的挡脚板。

2.1.15 上下层垂直立体作业应有隔离防护设施， 或错开作业时间，

并应有专人监护。

2.1.16 施工现场电气设备应绝缘可靠， 线路敷设整齐， 应按规定设

置接地线。 开关板应设有防雨罩，闸刀、 接线盒应完好并装漏电保护

器。

2.2 施工道路及 交通

2.2.1 施工生产区内机动车辆临时道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1、道路纵坡不宜大于8%，进入基坑等特殊部位的个别短距离地

段最大纵坡不应超过15%；道路最小转弯半径不应小于15m；路面宽

度不应小于施工车辆宽度的1.5倍，且双车道路面宽度不宜窄于7.0m,

单车道不宜窄于4.0m。 单车道应在可视范围内设有会车位置。

2、 路基基础及边坡保持稳定。

3、 在急弯、 陡坡等危险路段及叉路、 涵洞口应设有相应警示标

士

4、 悬崖陡坡、 路边临空边缘除应设有警示标志外还应设有安全

墩、 挡墙等安全防护设施。

5、 路面应经常清扫、 维护和保养并应做好排水设施， 不应占用

有效路面。

2.2.2 交通频繁的施工道路、交叉路口应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或信号

指示灯？ 应有专人指挥或监护；开挖、 弃渣场地应设专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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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施工现场临时性桥梁，应根据桥梁的用途、承重载荷和相应技

术规范进行设计修建， 宽度应不小于施工车辆最大宽度的1.5倍，并

应设置防护栏杆。

2.2.4 施工现场架设临时性边坡枝桥， 应符合基础稳固、 平坦畅通、

通道无障碍、 有防滑措施、 宽度不应小于I.Sm的要求，并设有防护

栏杆， 危险地段应设置警示标志或警戒线。

2.2.5 施工现场的各种桥梁、便桥上不应堆放设备及材料等物品，应

及时维护、 保养， 定期进行检查。

3 环境保护

3.1 粉尘管理

3.1.1 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必须进行硬化处理，土方应集中堆放。 裸

露的场地和集中堆放的土方应采取覆盖、 固化或绿化等措施。

3.1.2 拆除建筑物、 构筑物时， 应采用隔离、 洒水等措施。

3.1.3 施工现场土石方作业（开挖、 装运渣土、 破碎、 填筑等）应采

取湿式防止扬尘措施。

3.1.4 从事土方、渣土和施工垃圾运输应采用密闭式运输车辆或采取

覆盖、湿式降尘措施；施工现场出入口处应采取保证车辆清洁的措施。

3.1.5 施工现场的材料和大模板等存放场地必须平整坚实。水泥和其

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等措施。

3.1.6 施工现场水泥搬运、装卸、拆包、 进出料、 混凝土搅拌应采取

封阅、 降尘措施， 减少向大气排放水泥粉尘。

3.2 废水管理

3.2.1 施工现场污水排放应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

3.2.2 在施工现场应针对不同的污水，设置相应的处理设施，如沉淀

池、 隔油池、 化粪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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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配合污水排放检测单位进行废水水质检测。

3.2.4 保护地下水环境。

3.2.5 对于化学品等有毒材料、油料的储存地，应有严格的隔水层设

计， 做好渗漏液收集和处理。

3.3 废弃物管理

3.3.1 建筑物内施工垃圾的清运必须采用相应容器或管道运输，严禁

凌空抛掷。

3.3.2 施工现场应设置密闭式垃圾站，施工垃圾、生活垃圾应分类存

放， 并应及时清运出场。

3.4 噪声管理

3.4.1 施工现场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规定，由项目部自行或委托噪声检测单位对施工

现场的噪声值进行监测和记录。

3.4.2 施工现场的强噪声设备宜设置在远离居民区的一侧，并应采取

降低噪声措施。

3.4.3 对因生产工艺要求或其他特殊需要，确需在夜间进行超过噪声

标准施工的，施工前应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夜间

施工。

3.4.4 运输材料的车辆进入施工现场， 严禁鸣笛，装卸材料应做到轻

拿轻放。

3.5 施工生产、生活区域应设有相应卫生清洁设施和管理保洁人员，

保持生产、 生活环境整洁、 卫生。

4 附则

4.1 本制度由项目部负责解释。

4.2 本制度自开工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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